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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政协十二届广东省 
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 20180642 号 

提案答复的函  
 

廖卫华等委员：  

你们提出的关于加大对粤北山区农村公路建设投入力度的

提案收悉。经会省财政厅共同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 

我们赞同代表们所提建议。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

对“三农”工作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农村公路的重要指示精神，

加快推进农村公路建管养运协调可持续发展，到 2020 年实现“建

好、管好、护好、运营好”农村公路的总目标，我省将于近期出

台《关于加快推进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，进一步理

顺我省农村公路管理体制机制，落实地方政府对农村公路的主体

责任，加大各级财政对农村公路建设的投入力度，加快农村公路

提档升级改造，切实提高我省农村公路路面等级标准、通达能力

和安全防护水平。对委员们所提农村公路建设等问题，《实施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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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》已明确提出包括未通客车建制村窄路基路面拓宽改造、公路

安全生命防护工程建设在内的农村公路提档升级等建设目标任

务。 

下一步，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《实施意见》要求，做好任务

分解和资金测算，加大对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的引导性投入，支

持包括清远市在内的粤东西北地区农村公路发展。按照《省委办

公厅 省府办公厅关于深化省级预算编制执行金监督管理改革的

意见》（粤办发〔2018〕17 号）中确定的“大专项+任务清单”

管理模式，今后省下达的农村公路建设补助资金将不再明确具体

补助标准和项目，由地方自行统筹用于省下达的各项建设任务，

保障目标完成。 

建议清远市各级地方政府要高度重视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，

加大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投入，确保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的各项任

务落地见效。 

十分感谢你们对我省交通运输事业的关心、理解和支持。 

    

 
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8 年 7 月 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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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抄送：省政协提案委员会，省府办公厅，省财政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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